焦作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聘任（续聘）花名册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	序号
	姓 名 
	性别
	出生年月
	参加工作

时    间 
	已聘专业

技术职务
	已聘专业
	拟聘专业

技术职务
	拟聘专业
	拟聘任时间

	
	
	
	
	
	
	
	
	
	聘期起始年月
	聘期结束年月

	
	
	
	0000.00
	0000.00
	
	
	
	
	0000.00
	0000.00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聘期已满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续聘，续聘人员的单位、续聘职务、续聘专业要与首次聘任一致；2、续聘须提供材料：首次聘任时“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登记表”、继续教育审验手册；3、此表一式三份，A4纸规格打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（职改）部门审查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　月　 日
